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

发包人 (全称):淮安市淮阴八十二烈士陵园管理中心

承包人 (全称):合肥思科智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工程总承包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纪念馆基本陈列局部提升设计施工一体化

匦且。

2.工程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刘老庄八十工烈士纪念馆。

3.工程审批、核准或备案文号:/。

4.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

5.工程内容及规模:同磋商文件采购需求。

6.工程承包范围: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纪念馆基本陈列局部提升设计施工一

体化项目,具体包括陈列设计、布展施工及运营配合服务。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始工作日期:⒛⒛ 年 11

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 年

计划竣工日期:年月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 ⒛ 日历天 ,

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月 日。缺陷责任期 2砼 个月。

月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

工程质量标准:设计:符合国家和地方设计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要求,确保通过相关部

门的审批。采购:合格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施工:合格工程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 (含税)为 :

人民币 (大写)叁佰玖拾肆万伍仟元整 (孚 3g钙000。 oO元 )。

2.合同价格形式 :

合同价格形式为固定总价合同。

合同当事人对合同价格形式的其他约定:详见专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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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J总承包项目经理

工程总承包顼目经理:刘晓慧

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D 中标通知书 (如果有);
(2)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如果有);

(3) 专用合同条件及 《发包人要求》等附件 ;
(4) 通用合同条件 ;

(5) 承包人建议书 ;

(6) 价格清单 ;

(7) 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合同
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件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
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等工作,确保工

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贵任。

八、履约保证金

约保证金。

2.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 (采用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保函等非现金形式。)乙方

选取银行保函、担保公司的保证担保或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等形式向采购人缴纳,如保函 (担保、

保险等)的约定期到期但乙方履约仍未结束的,乙方须进行续保。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退还 :

退还时间: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完全有效,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甲方应将人民币形式的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逾期退还的,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后的利率支付逾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
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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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保证合同的顺利执行,中标供应商必须在签订合同前,向采购人提交中标总价 1%的履



九、订立时间

本合同于⒛⒛ 年 11~月 ~日 订立。

十、订立地点

本合同在』鲑剥圃勤m鲑订立。

十一、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 自生效。

十二、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份 , 发包人执份,承包人执份。

承包人:合肥思科智

法定代表人或其

发包人: (公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统—社会信用代

地址 :

邮政编码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

传真 :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 :

账号 ;

(签字)J弘
旄r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

办公楼 ⒉⒛2室

邮政编码:⒛06o1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喊1话 : 0551-63839163

传真:/

揆路 91GG号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

行

则K乓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设计方):913婀 n1陬⒛cQ1NgI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 9166号

(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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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⒉202室

邮政编码:⒛Ooo1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戽⒊话: 0551-63839163

传真:/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衔

则K革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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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通用条款

简励河诺营惫耜 焉;工

不邑总承亻⒈合同 (示范文本 )》  (GF~2。 20-02I6)第
二粼.分通蹋条款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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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专用条款

第 1条 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和解释

1.1.1合 同

1.1.1.1o其他合同文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且盖章的会议纪 耍、备忘录、

补充文件、变更和洽商等书面形式的文件。

1.1,3工程和设备

1.1.3.5单位/区段工程的范围:单顼工程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内容。

1.1.3.9作为施工场所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 :

1.1.3.10永久占地包括 :

l。 1.3.11临 时占地包括 :

1.2语言文字

本合同除使用汊语外,还使用     /    语言。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筑法》、 《中华

fll性条文》及江苏省、淮安市现行的相关管理条例、规定,但不限于此 。

1.4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本合同的标准、规范 (名称)包括 :

1.4.2发包人提供的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 ;

按现行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规范执丘 。

发包人提供的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 :
发包人提供的国外标准、规范的时间: /。

1.衽.3没有成文规范、标准规定的约定: 承包人提出规范、标准规定,经发包人书面认可后执
彳亍。     。

1.4.4发包人对于工程的技术标准、功能要求: 严格按照现行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执行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按通用条款执行 。

1,6文件的提供和照管

1.6.1发包人文件的提供

发包人文件的提供期限、名称、数量和形式:接到设计及施工现场提供文件的书面要求后 7日 内提

1.6.2承包人文件的提供

承包人文件的内容、提供期限、名称、数量和形式:以发包人和监理人的具体书面要求为准 。

1.6。 4文件的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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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场文件准备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1.7联络

1.7.2发包人指定的送达方式 (包括电子传输方式):按通用条款执行 。

发包人的送达地址:双方另行约定。

承包人指定的送达方式 〈包括电子传输方式): 按通用条款执行 。

承包人的送达地址: 双方另行约定 。

1,10知识产杈

1.10.1由发包人 (或以发包人名义)编制的 《发包人要求》和其他文件的著作权归属: 归发包
人所有 。

1.10.2由承包人 (或以承包人名义)为实施工程所编制的文件、承包人完成的设计工作成果和建

造完成的建筑物的知识产杈归属; 归发包人所有 。

1.10.4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 归发包人所

z自匚~。

1.11保密

双方订立的商业保密协议 (名称):⊥ ,作为本合同附件。

双方订立的技术保密协议 (名称): / ,作 为本合同附件。

1.13责任限制

承包人对发包人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为 不超过单位工程价款的捣 (按各单位工程单独计算) 。

1.14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应用

关 于 建 筑 信 息 模 型技 术 的 开 发 、 使 用 、存 储 、 传 输 、 交 付 及 费 用 约 定 如 下 :

/                    。

第 2条 发包人

2.2提供施工现场和工作条件

2.2.1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提供施工现场的范围和期限:施工现场的范围为项目红线范围内:提供期限按通用条款

2.2.2提供工作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的工作条仵包括:按通用条款执行。

2.3提供基础资料

关于发包人应提供的基础资料的范围和期限: 根据设计和施工现场书面需求 7日 内提供

2.5支付合同价款

2,5.2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及资金安排的期限要求:  / 。
2.5.3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期限、金额 (或比例): /  。



2.7其他义务

发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第 3条 发包人的管理

3.1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的姓名:

发包人代表的身份证号 :

发包人代表的职务 :

发包人代表的联系电话 :

发包人代表的电子邮箱 :

发包人代表的通信地址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圉如下: 发包人委派代表,行使发包人委托的权利,履行发伺‘人的

换萁代表时,应将新任代表的姓名、职务、职权和任命时间在其到任的 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

发包人代表的职责: 负责本项目工程总承包方、监理等各方的协调工作:工程进度、形象进度的

确认:负责工程造价确认与监督;会同监理单位对承包人负责采购材料设备的质量进行监督:合同管翌 :

组织阶段性验收和竣工结算。

和收到时间后生效。

3.2发包人人员

发包人人员姓名 :

发包人人员职务 :

发包人人员职责 :

3.3工程师

3,3.I工程师名称 :

工程师监督管理范围、内容:  详见监理合同  ;

工程师杈限:监理人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就工程质量和进度发出指示、进行捡查、现场管理、在权



3.6商定或确定

3.6.2关于商定时间限制的具体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3.6.3关于商定或确定效力的具体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关于对工程师的确定提出异议的具体

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3.7会议

3.7.1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约定:⊥ 。

3.7.2关于保存和提供会议纪要的具体约定:芏 。

第 4条 承包人

4.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1)办理施工临时设施、环保、环卫、城管等各类行政审批手续,合同

备案及相关手续,并缴纳应由承包人应承担的相关费用。

送,发包人有权不予支付进度款或支付时间顺延。

部门的要求自行承担,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和专职人员维护公共安全。

费提供。

坏或损失丿萁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9)承包人负责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自 费提供和维护灯光、护板、格栅警告信号和警卫,以及对

王程进行保护或为公众提供安全和方停。承包人负责在工程施工整个过程中施ェ现场在承包范围内全韶人

员的安全。发包人不承担承包人或萁分包单位雇用ェ人或莫他人员的伤亡赔偿或补偿责任。承包人在施工

现场的安全管理、教育和安全事故的责侄由承包人承担。因承包人未履行上述义务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 ,

承包人应负全部的赔偿责任。

〈10)承包人勘查现场后己经在施工组织设计中体璐 :1、 承包人与现场其他施工企业保持有序、顺

利施工的措施方案 :2、 现场分段施工的措施方案 :3、 现场开辟新临时通道的方案 :4、 必须满足城管部门

对围挡、冲洗设备及道路的要求。且承包人必须考虑完成以上 4点所耍增加的一切费用。发包人在临时设

施费用中为承包人综合考庶了以上费用,承包人自卞报价,结算时发包人不再支付与以上 4点关联的仟何

费用。

(11)在本合同实施过程中,承包人应对现场施工人员及现场萁他第三人的安全、现场施工秩序、工

程保护、环境保护、消防、用电安全等负责,并就ェ地照明、防护标志和警示信号设置、门卫人员配置等
作出具体安排,充分考虑施ェ的特殊性,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并承担相关的贲侄和损失。

贲办理,对邻近居民和行人的影晌由承包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费用。
(10承包人负责采取有效措施对己完成工程成品的保护,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倮护期间发生的损坏

承包人自费予以修理。损坏其他单位所承担的施工内容,由承包人负责赔偿,并承担修复费用。
(15)承包人按规定做好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的保护。

(16)符合淮安市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化施工现场耍求,同时应满足市政、市容等相关主管部门的有

关规定。承包人违反规定所造成的损失和处罚由承包人承担。交工后一周内彻底清洁完毕撤离现场。

(17)施工ェ地一律实行封闭施工、防尘网覆盖、定时洒水,控制扬尘污染等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制

定并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扬尘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保持完好、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和闲置 :豳需拆
除和闲詈的,应当报经环境保护行政革管部门批准:拆除、开挖后的建筑垃圾必须当日清除,并且覆盖运
输,如因建筑垃圾未及时清理或运输不当,造成工地周边扬尘及英他给发包人带来不利影响的薹件,每查
实一次向发包人支付 10ooo元违约金;造成损失的,由承包人承担。

(18)承包人就现场发现的闵题或发生的变更应提前 2日 向发包人递交书面资料,口 头汇报不作依据。

厥包人发文应有标准固定格式、规范连续的文件编号,同时应有承包人代表的签字和承包人单位公章 (或

-位
授权的顶目童)^

承包人应避免施工对邻近房产和群众的干扰,在合同许可的范围内,实施和完成本合同工程及缺
陷修复工程中的一切施工作业,应不影响邻近建筑物、构造物的安全与正常使用。

需承包人办理的有关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续,由发包人予以协助,在施工开工前按有关

城市管理、环卫、公安部门规定办理完毕,如需办理夜间施工,由承包人办理夜间施工批准手续,其费用
由发包人承担。如昊因承包人自身原因违反上述有关规定,承包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和相关处罚。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承包人应全面负责保管本工程及将用于本工程的材料、设备,直到本工程交接



正书签发之日止。承包人负责对分期完成的成品、半成晶的保护工作,保护期间发生损坏,承包人自费予

以修复。

理人和发包人书面汇报。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 :

①符舍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o16年版)和发包人要求的全套设计图纸 :

②按 GB/呖∞∞、本合同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 7.1和 7.2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措施计划、施

确认 :

③由承包人办理的许可和批准的办理结果书面报送监理人审核和发包人确认、留存 :

保险的有效证明,报送监理人审核和发包人确认 :

⑤特殊工种作业人员资格证明报送监理人审核和发包人确认 :

组织设计等与工程施工有关的文件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圈纸不少于 16套 ,其他施工文件根据发包人实际需要提供 ,电子版 1

套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加盖承包人鲜章 (公章)的纸质版,电子版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Ι 个工作日内。

4.2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是  。

⑧发包人管理需要的其他文件:

履约担保的方式、金额及期限: (1)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 (采用银行转账、支票、汇票、



方须进行续保。

(2)为保证合同的顺利执行,中标供应商必须在签订合同前,向采购人提交中标J总价

1%的履约保证金。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退还 :

退还时间: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完全有效,在项目竣工验收合

退还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⒛%后的利率支付逾期资金 占圉费。但因乙

方 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5)若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日内,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缴纳履约保证金签订合同的,视为

自动放弃中标: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还应当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4.3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4.3.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姓名:刘晓慧

执业资格或职称类型: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

执业资格证或职称证号码:皖 2342龆钔2829

联系电话:1875⒆17gz6

电子邮箱:255l197019@qq.com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 91GG号办公楼⒉2o2室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视承包人

为转包、挂靠,发包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之.3.2工程总承包顼目经理每月在现场的时间要求:每月在工地天数不得少于” 天,每天不少于

8小时,且应及时参加发包人、监理方组织的例会及保证现场施工及时顺畅地进行。离开工地三天以内 (含

三天)须书面报总监批准,三天以上须书面报监理人转发包人批准,同时需指定经监理人认可的代理人,

否则,发包人扣承包人 m0o元 /人·次的违约金。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投标文件中明确的项目经理必须常

驻施王现场并参加每周召开的工程例会,有特殊情况离开施工现场或不能参加工程例会必须请假。如违反

上述规定,凡无故缺席一天或无故缺席—次例会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sO0o元Z次卫

4.3.3承包人对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全面负责项目的设计及施工的工程质量控制、进

度控制、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造价及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施工现场的组织协调,以及执行法

律法规规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施工规范等文件规定的承包人应做的工作。

4.3.4承包人擅自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发包人有权无条件随时解除合同,将承包

人清退出场,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1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再返还,承包人还需赔偿因此而给发包人

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发包人并将此行为上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4.3.5承包人无正当理曲拒绝更换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发包人有权无条件随时解除合

同,并将承包人清退出场,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1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再返还,承包人还需赔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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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给发包人造成的伞韶经济损失,发包人并将此行为上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4.4承包人人员

4.4.I人 员安排

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人员安排的报告的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行 。

承包人提交关键人员信息及注册执业资格等证明其具备担任关键人员能力的相关文件的期限:按通

用条款执行 。

4.4.2关键人员更换

承包人擅自更换关键人员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有权耍求承包人停ェ整顿,并有权向承包人索略 1oooo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4.4.3现场管理关键人员在岗要求

承包人现场管理关键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离开工地三天以内 (含三天)须书面报总监批准 ,

元/人·次的违约金。

承包人现场管理关键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投标文件中明确的现场管理关键人员必

须常驻施工现场并参加每周召开的工程例会,有特殊情况离开施工现场或不能参加工程例会必须请假。如

违反上述规定,凡无故缺席一天或无故缺席—次例会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sO0o元整 。

4.5分包

4.5.1一般约定

项目施工管理班子成员在本工程实施过程中应坚守岗位,不得另外承担其他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或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关键人员的违约责任: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停工整顿,并有权向承包

通用条款第 4.5条 ;

围内的分包工程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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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范围要求 :

(1)设计部分:不介许分佃‘:

单位不得将施工辛休讲行分句‘:

〈3)设备、材料采购部分:允许分包。

4.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工程包括:_。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

4.5.5分包合同价款支付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 :

4.6联合体

按通用条款执行  。

4.6.2联合体各成员的分工、费用收取、发票开具等事顼: 以发包人认可的联合体协议 (如有 )

为准。

4.7承包人现场查勘

4.7.1双方当事人对现场查勘的责任承担的约定: 各自承担 。

4.8不可预见的困难

不可预见的困难包括:  / 。

第 5条 设计

5.2承包人文件审查

5.2.1承包人文件审查的期限: 另行协商 。

5.2.2审查会议的审查形式和时间安排为: 另行协蔺 ,审查会议的相关费用曲承担。

5.2.3关于第三方审查单位的约定:  /   。

5.3培训

培训的时长为     /  ,承 包人应为培训提供的人员、设施和其他必要条件为

/          。

5.4竣工文件

5.4.1竣工文件的形式、提供的份数、技术标准以及其他相关要求 :

5,4.3关于竣工文件的其他约定:   / 。

5.5操作和维修手册

5.5.3对最终操作和维修手册的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

第 6条 材料、工程设备

根据发包人的要求执行 。

6.1实施方法

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实施方法、设备、设施和材料: 按通用条款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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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材料和工程设备

6.2.1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验收后,负责接收、运输和保管。

6.2.2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竣工后试验的生产性材料的类别或 (和 )清单:Ι

6.2.3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保管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保管费用由均 担。

承包人提交保管、维护方案的时间:   /  。

发包人提供的库房、堆场、设施和设备: / 。

6.3样品

6.3.1样晶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种类、名称、规格、数量:  双方根据现场需求另
行协商 。

6.4质量捡查

6.4.1工程质量要求

工程质量的特殊标准或要求:   /   。

6.4.2质 量检查

除通用合同条件已列明的质量检查的地点外,发包人有权进行质量检查的其他地点: 根据发包人

和监理人的要求执行 。

6.4.3隐蔽工程捡查

关于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的特别约定:根据发鱼Δ租监理Δ鱼璺基执行 。
6.5由承包人试验和捡验

6.5.1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试验的内容、时间和地点:根据发包人和监理人的要求执行 。

试验所需要的试验设备、取样装置、试验场所和试验条仵:根 据发包人和监理人的耍求执行 。

试验和检验费用的计价原则: 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第 7条 施工

7.1交通运输

7.1.I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 承包人应自行根据工程实施需要,负责取得出入施工现场所需的批

准手续和全韶权利 ,发包人应协助承包人办姆修建场内外道路及萁他基础设施的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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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场外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的特别约定: / 。

7.1.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内交通的特别约定: / 。

关于场内交通与场外交通边界的约定: 建筑红线为界 。

7.1。 钅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 承包人  承担。
7.2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7.2.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临时设施的费用和临时占地手续和费用承担的特别约定:¨

7.2.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时设施范围:

7.3现场合作

关于现场合作费用的特别约定:   /  。

7.4测量放线

7.4.1关 于测量放线的特别约定的技术规范:按通用条款进行。施工控制网资料的告知期限:测绘

完成后 5日 内报监埋人及发包人。

7.5现场劳动用工

7.6安全文明施工

7,6.1安全生产要求

合同当事人对安全施工的要求:  按通用条款执行 。

7.6.3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 接通用条款执行 。

7.9临时性公用设施

关于l隔时性公用设施的特别约定:  / 。

7,10现场安保

承包人现场安保义务的特别约定:  /  。

第 8条 工期和进度

8.1开始工作

8.1.1开始准备工作:合同签订生效后 7个工作日完成开始工作准备工作。

8.1.2发包人可在计划开始工作之日起 84日 后发出开始工作通知的特殊情形 :

抗力导致 。

7.5.2合同当事人对建筑工人工资清偿事宜和违约责任的约定: 按地方规定及通用条款执行 。

政策调整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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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竣工日期

竣工日期的约定:~/  。

8.3项目实施计划

8.3.1顼目实施计划的内容

项目实施计划的内容: 按通用条款执行 。

8.3.2项 目实施计划的提交和修改

项目实施计划的提交及修改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行 。

8.4顼目进度计划

8.4.1工程师在收到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行   。
8,4.2进度计划的具体要求:根据发包人及监理人的书面耍求为准 。

关键路径及关键路径变化的确定原则:按经监理批准的施工单位报送的网络进度计划中的关键线路

确定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变化根据经批准的工程变更后,由施工单位报送的经调整的且经监理批准后的网
络进度计划中的关键线路,重新确定关键路径。

承包人提交项目进度计划的份数和时间: 以双方协商一致为准 。
8.4.3进度计划的修订

承包人提交修订项目进度计划申请报告的期限: 7日 内 。

发包人批复修订项目进度计划申请报告的期限:7日 内 。

承包人答复发包人提出修订合同计划的期限: 7日 内 。

8.5进度报告

进度报告的具体要求:以发包人和监理人的书面要求为准 。

8,7工期延误

8.7.2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因承包人原因使竣工日期延误,每延误 1日 的误期赔偿金额为合同协议书的合同价格的 / %或人
愚币金额为:五 、累计最高赔偿金额为合同协议书的合同价格的:3%或人民币金额为: / 。

补充约定 :

1)农忙季节不得停工 。

2)施工过程中,承包人无条件配合发佃人处婢周围相关事宜及相关分包ェ程的施工。

3)承包人必须遭守发包人现场的管迎+ll度和规定,服从发包人及监理人的管理和监督捡查。施

民币金额为:五 、累计最高赔偿金额为合同协议书的合同价格的:3%或人民币金额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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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 (包括管理费)。

6)如承包人在耒经发包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停工 7天以上,则发包人有权清场,孟包Λ无

条件退场,同时承包人赔偿由此给发包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8.7.3行政审批迟延

犴政审批报送的职责分工: / 。

8.7.4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双方约定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倩形: 台风、暴雨、暴雪、寒潮及大风蒋色及以上 预警信号 ,

沙尘暴、高温、雷巾黄色及以上预警信号,具体以气象韶门发布的预警信号为准 。

8.8工期提前

8.8.2承包人提前竣工的奖励:止 。

第 9条 竣工试验

9.1竣工试验的义务

9,1.3竣工试验的阶段、内容和顺序: 按通用条款执行 。

竣工试验的操作要求:以发包人和监理人的书面要求为准 。

第 10条 验收和工程接收

10.1竣工验收

10.1.2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发包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接通用条款执行。
10.3工程的接收

10,3.1工程接收的先后顺序、时间安排和其他要求:~另行协商 。

10.3.2接受工程时承包人需提交竣工验收资料的类别、内容、份数和提交时间 :

其他资料。

10,3.3发包人逾期接收工程的违约责任: 按通用条款执行。

10.3.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移交工程的违约责任: 按通用条款执行 。

I0.4接收证书

10.4.1工程接收证书颁发时间: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0.5竣工退场

10.5,1竣 工退场的相关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0.5.3入员撤离



工程师同意需在缺陷责任期内继续工作和使用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的内容: 以发包人和

监理人的书面要求为准 。

第 11条 缺陷责任与保修

lt.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侄期的期限:丛 王狸塑工鐾收合格之日起 24个月,按单位工程分别计算缺陷责侄期跟 。

11.3缺陷调查

11.3.4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娴 小时 。

1t.6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承包人应于缺陷责任期届满后 7 天内向发包人发出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发包人应在收到缺陷
责任期满通知后 7 天内核实承包人是否履行缺陷修复义务,承包人未能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发包人有
权扣除相应金额的维修费用。发包人应在收到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后 ⒛ 天内,向承包人颁发缺陷责任
期终止证书。

11.7保修责任

工程质量保修范圈、期限和责任为:按照 《工程质量保修书》和本合同相关条款执行。保修期自本顼目承

包人单顼工程合格移交发包人工作完成的次日起计算。保修期截止内,承包人应负责未移交工程和工程设

备的全部日常维护和质量保修工作,对己移交发包人使用的工程和工程设备,则应由发包人负责日常维护

工作,但承包人应按移交证书中所列的质量保修清单进行修复,直至经监理人榆验合格为止。

第 12条 竣工后试验

本合同工程是否包含竣工后试验: 以发包人及监理人的书面要求为准 。

12.1竣工后试验的程序

12,1.2竣工后试验全部电力、水、污水处理、燃料、消耗品和材料,以及全部其他仪器、协助、

文件或其他信息、设备、工具、劳力,启动工程设备,并组织安排有适当资质、经验和能力的工作人员等

必要条件的提供方: 承包人 。

第 13条 变更与调整

13.2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3.2.2工程师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合理化建议后上 日内审查完毕并报送发包人,发现其存在技

术上的缺陷,应通知承包人修改。发包人应在收到工程师报送的合理化建议后上 日内审批完毕。合理化建

议经发包人批准的,工程师应及时发出变更指示,由此引起的合同价格调整按照 专用条款 13.8.3执行 执
行。发包人不同意变更的,工程师应书面通知承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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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变更建议的利益分享约定: / 。

13.3变更程序

13.3.3变更估价

13.3.3.1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原则的约定:双方根据本工程特点,变更范圈包括:1、 因执行基准日期之后新颁布

3、 因发包人原因要求的设汁变更。

变更价款的总额不得超过工程总承包中标价的 109b,超过部分属于无效变更。

浮系数咿 豳 安鍪ェ程费投标报价/建筑安楚工稃费限价料∞咿 )

计算方法 :

1)计价依据 :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os∞ -2o13: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sOBM-2o13:

《通用安装工稷工程量计算规范》G"OB狁 -2o13: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C"OB夕⒓o13:

《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Os朋叼o13:

定额》 (⒛14版 ):

o1衽 版 ):

《汪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 (⒛14版 ):

《汪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Σ (2Oo7版):

《汪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2O14年 ):

《省住建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 (苏建函价 【2o18】 2∞ 号 )》 :

有关部门发布的现行预结算文件及政策性调整文仵。

3)工猩窦咀冱哆扯妲鱼巫有关规定:



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苏建价 【2o16】 154号 )》 《省住建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
整的通知 (苏建函价 【2o18】 2⒅ 号)》 《省梓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2019)19号 )及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2∞ 1)1-号 )相关规定
执行。其中规费 (社会保险费率、住房公积金、环境保护税 )、 税金、安全文明施工费 (基本费、省级标

化增加费率、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a.单价措施项目以定额和相关费用标准计算。综合单价按照各专业计价定额中的规定,依据设计图纸

和经发包人认可的施工方案进行组价 :

b.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执行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2o14年 )、 《省住建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
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苏建价 【2o161154号 )》 规定费率 :

c.工程按质论价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执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

计取方法的公告 ((⒛ 18)第 24号 )相应规定 :

d.垂直运输机械费按江苏省现行工期定额规定的工期下浮 2o%计算 :

鱼冬丽季施王费、临时设施费按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2o14年 )、 《省住建厅关于建筑业
实施营改增后汪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苏建价 【2o16】 154号 )》 规定费率里最篮值L

f.总承包服务费:不计算 :

g。 计日工:根据现场实际发生情况由发承包双方另行约定 :

h.环境保护税:按工程所在地环境保护等部门规定的标准费率计取列入 :

i,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按 《汪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2o14年 )、 《省住建厅关于建筑业实
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苏建价 12o16】 154号 )》 规定费率计取 :

⊥巍金茧现纽塑塞主件规定执行 :

k.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按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2o19)19

号计取 :

1.智慧工地费用按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2∞ 1)16号 )计取 :

以上未涉及的其他措施费用本项目均不予计取。

4)工程材料、设备费结算依据 :

a.材料费、设备费价格按投标基准日期淮安市工程造价管理韶门同期发布的 《淮安工程造价管理》的

材料信息价作为编制工程结算依据, 《淮安工程造价管理》中缺项的,按照省内萁他地区ェ程造价管理部

山圆期发布的材料信息价执行,省内其他地区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同期发布的材料信息价格不—致的,以取
低价为原则计取。按以上途径获取不到的材料价格,应由承包人根据工程耍求通过市场调查等取得有合法
依据的市场价格提出单价,并报发包人确认后调整。发包人组织市场调研的,承包人必须配合。

5)人工费、机械费结算依据 :

人工费及机械费单价按投标基准日期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韶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

人工费及机械费等文件的价格执行。

7)实际施工工期超过合同约定工期的调整办法:在延迟工期期间遇国家政策性调整或材料价格变化



合同价款需调整的不予调整。

程费对应价格 (同比下浮)扣除。

按照有美规定执行。

13.4暂估价

13.4.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顼目

承包人可以参与投标的暂估价项目范围: / 。

承包人不得参与投标的暂估价项目范围: / 。

招投标程序及其他约定: / 。

13.4.2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协商及估价的约定: /。

13.5暂列金额

其他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3.8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13.8.2关于是否采用 《价格指数权重表》的约定: 否 。
13.8.3关于采用其他方式调整合同价款的约定:⊥。

第 1在 条 合同价格与支付

1衽.1合同价格形式

I4.I.1关于合同价格形式的约定:

本工程采用固定总价合同,除裉据通用条款、本条款下的
“
允许调整工程总承包合同价的特点请形

”

及专用条款中第 13.3条变更程序约定的调整外,工程总承包合同价不作调整,工程总承包合同价=设计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

允许调整工程总承包合同价的特点情形 :

1)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费调整的特点倩形:施工图审查合格后,由承包人按招标文件以及投标文件进

同价格加变更价格作为合同价格 ;

2)工程设备购罾费调整的特点倩形:工程调整部分的设备价格按经发包人和承包人确认后的设备价
格计入,未调整部分的设备价格按投标文件中设备价格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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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支付工程价款的计量方法、估价方法:按约定条款执行 。
14.2预付款

14.2.I预付款支付

核批准署母暴詈帚晷暴1詈耋查霁鐾骨暴鲁蝥贯
:猛向发包人提出付款申请,发包人收到预付款申请并审

捋;霎雹尖量屋釜詈螽蚕簪军龛墅蓄鑫栖关设计工作,且设计成果经发包人审核通过。
14.2.2预付款担保

提供预付款担保期限: / 。

预付款担保形式:⊥。

14.3工程进度款

14.3.1ェ程进度付款申请

工程进度付款申请方式: 承包人应结合项目合同付款方式进行申请,并附具进度付款申请单、已
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资料 。

承包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格式、内容、份数和时间: 另行协商 。
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 另行协商 。
14.3.2进度付款审核和支付

进度付款的审核方式和支付的约定:

(1)预付款:签约合同价的 5喁。

预付款支付期限:承包人完成下列工作后,应向发包人提出付款申请,发包人收到预付款申请并审核
批准后 3个工作日内,向承包人支付预付款 :

⊙本合同己由双方签署并生效:

②承包人已向发包人交纳履约倮证金;

③承包人完成顼目效果图和施工图的相关设计工作,且设计成果经发包人审核通过。
(2)项目竣工且经发包人验收合格后 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搦 :
(3)承包人递交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经发包人委托的造价咨询公司审核并出具审计报告,双方确定

最终结算价款后 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最终结算价款的 9m。
(4)剩余 3瞒ェ程缺陷责任期满 (扭 个月)后 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无息退还给承包人
14.4付款计划表

14.4.1付款计划表的编制要求: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4.4.2付款计划表的编制与审批

付款计划表的编制: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4.5竣工结算

14.5.1竣工结算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的时间: 按通用条款执行 。

竣工结算申请的资料清单和份数: 六份 。

竣工结算申请单的内容应包括:            算书原件、工程量计簋书原件及申‘子丈

件: ⑿)施工合同原件、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原件备查): (3)招标文件、招标答疑、投标文件原件及

原件 (包括开竣工报告、分韶

分项工程验收记录以及材料检测等资料,经监理核查装订成册,拟报档案馆存档的资料); (6)设计变更、

工程签证、图纸会审、会议纪要等结算资料: (7)电子录像及照片 (如有): (8)甲供材料结算单、水

要的资料。资料清单一式不沙干 6衿
^

14.5.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行 。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行  。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按通用条款执行。

14.6质量保证金

14.6.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种方式 :

(1) 工程质量保证担倮,倮证金额为: /  ;
(2) _%的 工程款 ;

(3) 其他方式: /  。

1砼.6,2质量保证金的预留

质量保证金的预留采取以下第~种 方式:
(1) 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预留的质量保证金的比例: / ,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

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2) 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预留专用合同条件第 14.6.1项第 (2)目 约定的工程款预留比例的质

量保证金 ;

(3) 其他预留方式:  /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 。

14.7最终结清

14.7.1最终结清申请单

当事人双方关于最终结清申请的其他约定: 另行协商 。

I4,7.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当事人双方关于最终结清支付的其他约定:∠。

第 15条 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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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发包人违约

15.1.1发包人违约的倩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执行通用条款 。

15.1.3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执行通用条款 。
15.2承包人违约

15.2.1承包人违约的请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如果承包人在下列仟何—方面违约,则发包人认为承包人放弃合同:

15.2.2通知改正

工程师通知承包人改正的合理期限是: 执行通用条款 。
15.2.3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发包人有权因以下事件按 《中华人民共和圆建筑法》第六
十七条的规定向承包人提出索赔 :

第 16条 合同解除

16.1由发包人解除合同

16.1.1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何责仵。

发包人可在约定付款的范Egl内 予以扣除。

双方约定可由发包人解除合同的其他事由: / 。
16.2由承包人解除合同

(4)本工程严禁承包人转包或非法分包,除发包人允许分包的专业ェ程外 ,均为禁止分包的工程 。



16.2.1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双方约定可由承包人解除合同的其他事由: / 。

第 I7条 不可抗力

17.1不可抗力的定义

除通用合同条件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倩形 :

的清理和修复费用应由发包人承担。

17.6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当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的 GO天内完成款顼的支付。

第 18条 保险

18.1设计和工程保险

18.1.1双方当事人关于设计和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执行通用条款相关规定并符合国家、汪苏省
及淮安市现行相关规定 。

18.1.2双方当事人关于第三方责任险的特别约定: 执行通用条款相关规定并符合国家、汪苏省及
淮安市现行相关规定 。

18.2工伤和薏外伤害保险

18.2.3关于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特别约定: 执行通用条款相关规定并符合国家、汪苏省及
淮安市现行相关规定 。

I8,3货物保险

关于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材料、工程设备和临时工程等办理财产保险的特别约定: 执行通用
条款相关规定并符合国家、江苏省及淮安市现行相关规定 。

18.硅 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 / 。

18.5对各顼保险的一般要求

18.5.2保险凭证

^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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倮险单的条件: /  。

18.5.4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 / 。

第 2o条 争议解决

20.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是 。
⒛.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人数: 按通用条款执行  。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双方另行商定  。
选定争议避免/评审组的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行  。
评审机构: 按通用条款执行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

争议评审员报酬的承担人: 按通用条款执行 。
⒛.3.2争议的避免

发包人和承包人是否均出席争议避免的非正式讨论: 按通用条款执行  。
20.3.3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关于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的特别约定:  /   。
20.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顼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知 方式解决 :

(1)向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项且巫鱼业~人民法院起诉。

第 21条补充条款

人不得提出舁议。

(3)关于本项目设计条款的约定 :

1)承包人的设计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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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国家、行业和地方的舰范和标准完成设计工作,并符合发包人要求。
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设计变更,增加的费用双方另行协商。

b.承包人完成设计ェ作所应懑守的法律规定,以及囡家、行hl9和娥方的规范和标准,均应视为在基
准日适用的版本。基准日之后,前述版本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有新的法律 ,以及国家、行业和地方的规菹
和标准实施的,承包人应向发甸人、监胛人桴出撙守新 sJm定的畲议。发甸人、忤理人应在收到建议后 7天
内发出是否遵守新规定的指示。发包人、监IlT人指示遵守新规定的,按照合同关于变更的约定执行。
2)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要求,在合同讲唐计划中专门列出设计讲度计戈J,报发包人批准后执行。

承包人需按照经批准后的计划开展设计ェ作。因承甸人原囚影响设计进度的,按第 4.5项 的约定执行。发
包人、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根据第 4.1项提交修正的进度计划、增加投入资源并加快设计进度ρ
3)设计审查

a.承包人的所有设计文件应报发包人审查,得到发包人的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除合同另有约定垫 ,
自监理人收到承包人的设计文件以及承包人的通知之 日起,发包人对承包人的设计文件审查期不超过 14
天。承包人的设计文件对于合同约定有偏离的,应在通知中说明。承包人需要修改己提交的承包人文件的 ,
应立即通知监埤人,并向监璎人操交修改后的承包人的设计文件 ,审查期重新起箕。发包人不同意设计文
件的,应通过监理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并说明不符合合同耍求的具体内容。承包人应根据监理人韵
书面说明,对承包人文件进行修改后重新报送发包人审杳 ,审杳期重新起簋。合同约定的审杳期满,发包
人没有做出审杳结诊出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承包人的设计文件已获发包人同意。

b。 承包人应当优铝选择当地指导价中有的材料进行设计 ,除因特定功能或效果外,发包人有权要求
承包人进行无条件调整。

c.设计文件需政府有关部门审杳或批准的,发包人应在审杳同煮承包人的设计文件后 7天内,向
政府有关韶门报送设计文件,承包人应予以协助。对于政府有关韶门的审杳煮卯‘,不需要修政发包人要求
的,承旬 人需接该审杳煮 刃‘修莳承包人的设计丈件 :需要修曲发包人耍求的,发甸人应重新提出发包人要
求,承包人应根据新提出的发包人耍求修改承包人文件。政府有关韶门审查批准的,承包人应当严格按照
批准后的承包人的设计文仵设计和实施工程。

4)承包人文件存在错误、遗漏、含混、矛盾、不充分之处或其他缺陷,无论承包人是否获得了批
准,承包人均应自费对前述问题带来的缺陷和ェ程河颖进行改正。但发包人耍求的错误导致承包人文件错
误、遗漏、含混、矛盾、不充分或萁他缺陷的除外。

(4)质量标准 :

确僳津设顼 目验收合格率达 1∞%。

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

如由于质量不符合耍求,未通过竣ェ验收,承包人无偿返修,直至通过验收。此赔偿并不能解除承包人完
成工程的责任及合同约定的萁他责r+夕 如因施ェ质量导致安伞事故,承担事故处理的一切 (责侄 )费用、
工程的恢复费用及因此而造成后续工程延误费用。造成发包人重大经济损失的,按司法程序追究承包人责
任 。



~(5)施工期间,承包人不得辱骂、殴打、威胁发包人、监理人,如若发生将处罚承包人 1oooo元 /
次,停止支付ェ程款,并追究其法律责侄,直至承包人向发包人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p
(6)承包人在招投标时已详细勘察了施工现场及周围的环境状况,掌握了所有与工程施王有关或

对施ェ有影响的情况 :发包人将施ェ场地移交给承包人后,承包人有责仟和义务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对
施工现场发生的一切负责:施ェ过程中若发牛非政府原因 (如萁他势力的干扰筝 )或非发包人原因而影晌
施工导致工期拖延和财产损失的,发包人概不负责,由承包人自行解泱ρ
(7)保修期内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ェ程质量问题给发包人、业主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

的,由承包人承担一切责侄。

(8)监理人及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的违章现象与安全文明倩况进行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承包人
接到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未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的,发包人将按照现场管理规定进行处罚。
_Cg)本合同履行期间,承包人与第三方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承包人自行解决,与发包人无关。
(10)开工前承包方对施工图纸认真核查,积极配合发包方组织的施工图纸交底及会审工作,指出

图纸上仟何不符合施ェ常规、惯例或规范之处,以及设计图纸中镨、漏、碲阎题,并做好各系统管线的综
合平衡工作。

(11)当ェ程到达某一付款节点,而发包人资金尚未捞付下来,承包人承诺超出按合同约定付款节

否则,每拖延一天承包人愿承担 1oooo元 /天 的违约金。
(置 2)工地实行周报制度,周报在每周例会前一天报送发包人和监理 ,周报包括本周计戈刂和上周

完成工作、耒完成情况说明 (包括拟采取措施、最终弃成时阎 )。 参加各类脆ェ协调、配合会,由于工地
交叉施工引起的问题,有义务进行配合协商解泱,服从建设单位、发包人及监理现场总协调作出的决定。

~【 Iω 在施王过程中必须配合建设单位、发包方工期要求并按发包方指令时限完成。
(Iω 遵守政府十管韶门对施ェ场地交诵、施ェ噪音以及和安全生产有关的管理规定,按规定办理

有关手续,并以书面形式知会发包人、监理,严格懑守有关环嫜倮护法律法规,并严格按照环境捡查审核
要求,加强施工现场的环境管理,在施ェ过程中严格落实粉尘、废水等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保护、水土保
持措施。并且由此发生的费用及罚款由承包人负责。施ェ过程所需一切证件 (包括夜间施工证 )由承包人
及时自行办理。如发生扰民和民扰自行妥善处理。

(15)为保证施工质量,施ェ难点以及容易发生质量通病的地方,承包人应先报施ェ方案经建设单
位、发包人、监理确认,发包人根据实际懵况要求承仅人无偿做施ェ样板,样板经发包人验收合格后承包
人方可按样板进行大面积施工。

(16)承包人如变更本合同约定的联系地虫L和联系人,应及时书面告知发包人。如承包人变更联系
地址和联系人耒及时告知发包人或因承包 人所留地山I不详诰成发包人所发送的相关文件无法送达的,自发
包人按本合同约定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发出邮件之 日起,视为承包人收到发包人发送的相关文件。
(17)承包人发生转包、借用资质及违法分包的行为,承包人应承担ェ理合同价的 绱违约金,发包

人有权责令承包人及萁限期整改,对整改确无卖质讲展的,发包人将终止合同,并将承包人清退出场,由



此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由承包人无条件承担。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发包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查封及涉
案、涉诉的,应由承包人及时消除对发包人的影晌,若造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但不眼于发包人经济损失、
银行信誉等,除赔偿发包人经济损失外,承包人承担合同价的 挑的违约金 :
(18)关于违法分包 :由于承氤人违法分包、转包等原因造成发包人被起诉至法院的,视为承包人

违约,并由承包人承担合同价 搦的违约金,在支付工程款时发包人一并扣除 :

采购、施ェ过程中的任何责任。

(20)本工程由审计部门进行结算审计 ,ェ程竣ェ验收后,承包人应及时将关于工稷决算资料报发
包人送审,承包人应充分考庶审计廿稗及审计时间。发包人承诺会组织人员尽最怏速度完成审计,因双方
存在具体争议或熏包人不积极臼合导致发包人未能在规京或约定时间内对承包人递交的结算报告审核完
成,并不视为发包人对该结算报告认可。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递交的竣ェ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后已委
托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积极进行核实的,承包人不得以 “不予答复、故意拖延审计”等理由另行
提起诉讼。

(21)承包人应自行解泱萁夕卜欠倩务 (佃l括对材料供应商的所欠材料款以及农民工ェ资),如因承
包人未及时偿还债务而导致发包人涉案、涉诉的 (包含裾法院要求协助冻结、扣戋J款项 ),以及被政府部
门要求垫付农民工ェ资的,则发包人有权将冻结、扣划款顼从承包人工程款及其他方面资金中扣除夕卜。还
有权要求承包人承担发包人聘请律师发生的律师费用 (参照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物价局有关律师业务收

费标准的上限),以及有涉案、涉诉引起的萁他费用 (包含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保全费、
拍卖或变卖费、差旅费等 )。 上述一切费用由发包人直接从承包人工程款及其他方面资金中扣除2视圃 E±
支付相应款项 (按已发生以及预计将发生金额计算 )ρ

(22)承包人应当根据有关法规要求编制建设工程蛤ェ档案文件,应按归档文件耍求向发包人移交
不低于 2套竣工档案资料 (原件 ),如 因承包人编制的竣ェ档案文件缺失或未及时移交给发包人的,发包
人有权要求承包人重新编制,并有权向承包人索赔合同总价的 1‰的违约金。

(⒛ )承包人工程完ェ、交付使用前 (具体时间按发包人耍求执行 )应将现场清理干挣 (包括但不

况发生的,发包人有权另行安排其他单位清姆外运,承包人同煮费用按照发包人审计价从承包人工程结算
款中扣除 :

(24)工程实施过程中,如囡承甸人设计失误,诰成发包人返工或损失的,承包人应按照对发包人
造成的实际损失金额 (以发包人认定金额为准 )予 以赔偿或从设计费中直接扣除,不足韶分,从工程款中
抵扣 :

(25)承包人严格接限额进行设计,确保摩安ェ稗费在限额之内,招出限额设计的建安ェ程费以及
由此衍生出的其他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附件 1《发包人要求》



附件 3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 (全称):淮安市淮阴八十二烈士陵园管理中心
承包人 (全称):合肥思科智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

商一致就 (ェ程全称)订立ェ程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经协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

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
程,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 。
二、质量保修期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 5 年 ;
3.装修工程为 2 年 :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2 年 ;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  个采暖期、供冷期 ;
6.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2   年 ;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     。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⒛ 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单位/
区段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区段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区段工程验收合格之日
起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返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7天内派人保修。
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立即

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由承包人提出保修方案 ,
承包人将设计业务分包的,应由原设计分包人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 ,
承包人实施保修。

4.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附件 ,

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   。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 , 作为工程总承包合同

发包人 (

地 址 :
承包人 (公章):

地 址:安徽省合
路 91ss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

罕托代理人
(签字):l

电 话 :

传 真 :

开户银行 :

电 话:Os51-∞龆91ω

账 号 :

邮政编码 :

传 真:/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蜀山支行

账 号: o1⒛ 5

邮政编码:⒛∞o1

雠躅
窜簸
缈狲
幡杰

33



麟
H
嗥

爵

崮
岛
汩
疝
璐

滩
H
汩

寺
潮
H
鹂

吣
鞲
寮
H
潲

N
丬

溆
蚰
H
鹂

捆
温
H
潴

滏
吲
H
潴

扭
魁
※
豳
H
湘

毋
a
H
呛

龈
吲
潜
寄
H
酣

孰
霁
H
呛

爵
H
畲

酗

辎
妄
唪
丰

H

资

昌

如

静
胂
哥
漭
圉
冈
鲨
郎
洱
>
+
"
翅

+
战

呤
窥
斡
抖
琚
岂
洳
婪
鼬
半
唪
丰
黯
H
︱

寮
六
蚰
Ⅲ
漭
H
沣

湎
丰
迪
郴

№

∞

,9=

臼

Φ

门

∞

o

0

№

∞

鞋 今

/ 、孙茯毙λ 臼

愈 、 ■ ζ∴ Φ




